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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交通运输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2010年 11月1 – 3日，曼谷 

临时议程说明 7 

2011年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的筹备工作 

 

2011年 11月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的筹备工作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中介绍了为订于 2011年召开的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开展

筹备工作的情况 — 经社会在其2010年5月19日有关执行《关于亚

洲发展交通运输的曼谷宣言》的第66/4号决议中，要求执行秘书召开

这次部长级会议。文件中特别重点介绍了此次会议的议程和后勤安排。 

文件中还提出了拟列入《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

案》(第二阶段，2012 – 2016年)的两项新专题：“岛际航运”和“各次

区域交通运输网络之间的互连互接”。 

委员会不妨就正在审议的这些议题提供指导和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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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 言 

1． 部长级的政策指导，对于在亚太区域成功制订和执行互惠式区

域交通运输政策、发展基础设施和促进交通运输的顺畅流动，极其重要。 

2． 2006年 11月 6 - 11日在大韩民国釜山举行的交通运输部长级会

议最后通过了《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釜山宣言》 (文件

E/ESCAP/63/13，第五章)和《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

(第一阶段，2007 – 2011年)。1  随后，经社会在其 2007年 5月 23日

关于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釜山宣言》及《亚洲及太平洋发

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07 – 2011年)的第 63/9号决议

中，欢迎这一宣言获得通过，并核可了《区域行动方案》。 

3． 2009年 12月 14 - 18日在曼谷举行的亚洲交通运输部长论坛第

一届会议审议了《釜山宣言》和《区域行动方案》的执行情况，并核准

继续推进其执行工作(见文件 E/ESCAP/66/11)。《釜山宣言》推动了成员

和准成员积极和有建设性地参与促进交通运输领域的区域合作和一体

化，以促进本区域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在《釜山宣言》产生的这些

影响的鼓舞下，部长级论坛通过了《关于亚洲发展交通运输的曼谷宣言》

(文件 E/ESCAP/66/11，第四章)。经社会随后在其 2010年 5月 19日有

关执行《关于亚洲发展交通运输的曼谷宣言》的第 66/4号决议中，欢迎

这一宣言获得通过。该决议要求执行秘书在 2011年召开一次交通运输部

长级会议，以便评估和评价《曼谷宣言》和《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

输的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17 - 2011年)的执行情况，并审议第

二阶段的行动计划(2012 -2016年)。 

4． 本文件中介绍了为订于 2011年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开展筹备工作

的情况。 

  二、部长级会议的目标和预期成果 

5． 根据经社会第 66/4号决议的授权，计划于 2011年召开一届交通

运输部长级会议，以便评估和评价《曼谷宣言》和《亚洲及太平洋发展

交通运输的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07 - 2011年)的执行情况，并

审议第二阶段区域行动计划(2012 – 2016年)。 

6． 根据惯例，在部长级会议段举行前夕，将举行一次高级政府官

员会议，其目的如下：(a) 评价《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

方案》(第一阶段，2007 – 2011)的执行情况；(b) 审议即将提交部长们

审议的重大议题；(c) 审议在区域行动方案第二阶段 (2012 – 2016) 拟议

                                                
1  经社会 2007年 5月 23日第 63/9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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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各项活动，从而确保这些活动的优先重要性切实有效；(d) 草拟

关于总体政策准则及一份宣言的建议，供部长们审议。 

7． 在 2006年举行的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上，秘书处通过了一项战

略，旨在呼吁部长们或代表团团长作政策发言，以促进各种发展水平的

不同国家之间的经验和信息交流和共享。认识到这一做法的价值和有用

性，秘书处建议，订于 2011年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段应再次开展政策发言

活动，其要点是探讨或介绍：(a) 各国在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

的各种关键问题，包括这一部门的重大趋势和发展情况；(b) 旨在处理

这些问题的国家计划、政策和机制，包括当前的私营投资环境；(c) 执

行《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的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07 - 2011)

的实际成就；(d) 第二阶段区域行动计划对促进这一领域发展的潜在影

响。由于所有发言均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谨此促请各政府在发言

时尽可能言简意赅。此外，亦鼓励各政府踊跃参与发言，因为这将给它

们提供一个机遇，不仅可以提出其战略指导意见，有助于促进交通运输

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而且可交流其在执行国家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

以便促进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确保顺畅和高效的区域内和区域

间交通运输服务。 

8． 各方的预期是，在此次会议结束时，部长们将通过一份载列述

各项相关政策行动和相关举措的建议的报告。这些政策行动和举措目的

是加强交通运输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促进本区域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

展。同时，预计计划在《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的区域行动方案》(第

二阶段，2012 - 2016)下开展的活动将得到核准，并列为优先重点事项。

部分由于捐助方的部门优先重点和专题优先重点在发生变化，他们所提

供的相关资源不断减少，从而影响了与交通运输有关的项目的资金来源。

面对此种情况，秘书处希望就执行第二阶段区域行动方案资源筹集工作

的战略方向，向各政府寻求建议。 

  三、部长级会议的筹备活动 

   A．东道国 

9． 部长级会议暂定于 2011年 11月间举行，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10．鉴于发展高效、可持续的、环保和为社会所接受的交通运输基

础设施和服务是本区域各政府工作的一项主要专题，委员会不妨呼吁各

政府探讨为部长级会议及其高官会议段提供东道设施及对会议筹备的组

织安排工作提供任何其他支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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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专家组会议 

11．根据联合国大会 2009年 12月批准的 2010 – 2011两年期方案预

算，2  已划拨一些经常预算资源，用于召开此次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筹

备工作专家组会议。来自发展中成员国的若干专家将应邀参加会议；专

家组会议应在部长级会议举行之前 6个月左右举行。专家组会议的举行

地点和会期将很快确定下来。 

12．专家们明确的职责是：(a) 审议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

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07 – 2011年)评价报告；(b) 讨论部长级会议

背景文件的内容，以便根据要求提出改动意见；(c) 审议区域行动方案(第

二阶段，2012 – 2016)草案，并就提议开展的各种活动的关联性及其应该

得到的优先重视问题，提出意见； (d) 确定会议的组织模式。 

   C．国家一级的筹备工作 

13． 成功执行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

段和第二阶段，2007 – 2016)的前景，是与本区域各国解决开展以下活动

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紧密相联的：以期以可持续的、公平的和参与

式方式发展交通运输，促进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由于制订区域行动

方案(第二阶段，2012 – 2016年)的工作将受到大多数国家确定的优先重

点需求的影响，因此鼓励各政府确保邀请其相关部委、机构和其他有关

利益攸关方参与会议，并积极参与会议文件的制订工作、以及部长级会

议的筹备活动。在这一背景下，谨请各政府：(a) 撰写交通运输问题的

国家报告；(b) 指定国家协调中心。 

  四、《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 

(第二阶段 2012 – 2016年) 的拟议结构 

14．《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第二阶段，2012 

– 2016 年)的编拟工作将由亚太经社会秘书处负责协调，并在经社会第

66/4号决议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展开。 

15．《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07 – 2011)系围绕着以下八项

专题领域构建：(a) 部长级的政策指导意见；(b)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

(c) 交通运输便利化；(d) 运输物流；(e) 金融和私营部门的参与；(f) 可

持续的交通运输发展； (g) 道路安全；(h) 交通运输与千年发展目标。

在《区域行动方案》内，每一专题领域都囊括具体的目标、产出和绩效

指标。 

                                                
2  见大会 2009年 12月 24日第 64/244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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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根据目前所作的预计，正如关于“审查《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

通运输釜山宣言》及《亚洲及太平洋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

2007 – 2011年)的执行情况”(文件 E/ESCAP/CTR(2)/1)以及关于“交通

运输业在促进本区域实现连通性方面面对的议题和挑战：交通运输领域

的政策、基础设施、便利化和物流”(文件 E/ESCAP/CTR(2)/2) 的秘书

处文件所概述的那样，计划在《区域行动方案》(第二阶段，2012 – 2016

年)下开展的各项活动，将在借鉴第一阶段执行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进行。 

17．关于交通运输方面面临的议题和挑战的文件 (文件

E/ESCAP/CTR(2)/2) 指出，岛屿发展中国家和群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许

多需要应对的具体挑战。此外，本区域许多次区域群组在制订基础设施

和便利化措施方面，正在取得显著进展，并产生了将这些举措与其他次

区域的举措衔接起来的新需求。因此，拟提出：将两项新专题，即“岛

际航运”和“各次区域交通运输网络之间的互连互接”，列入《区域行动

方案》(第二阶段，2012 – 2016年)。 

18． 在秘书处草拟了《区域行动方案》(第二阶段，2010 – 2016

年)草案后，草案将转交各相关国家协调中心。由国家协调中心负责与其

各自国家的主管部门密切协作，着重采取一种参与式做法，对这一方案

提出意见。 

  五、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的拟议议程 

19．亚太经社会秘书处正在采取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做法，协助各相

关成员和准成员应对交通运输领域新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以便实现整个

区域的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环境可持续性。 

20．在这一背景下，根据经社会第 66/4号决议，计划将在各方的交

通运输部长拟收到的议程草案中探讨与交通运输领域有关的趋势和进展

方面的议题，相关的具体情况如下： 

(a) 评估和评价《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的曼谷宣

言》和《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釜山宣言》的《亚洲及太平洋发展

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第一阶段，2007 – 2011年)的执行情况； 

(b) 审议拟议的《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

(第二阶段，2012 – 2016)，包括筹措资源问题； 

(c)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包括制订一项陆港政府间协定； 

(d) 交通运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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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运输物流； 

(f) 金融与私营部门的参与； 

(g) 可持续交通运输发展； 

(h) 道路安全； 

(i) 交通运输与千年发展目标； 

(j) 岛际航运； 

(k) 各次区域交通运输网络之间的互连互接。 

  六、供审议的议题 

21．委员会不妨： 

(a) 就计划于 2011 年举行的交通运输部长级会议的筹备工

作，包括所涉两个会议段的组织安排战略和模式，向秘书处提出指导意

见，从而使这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得以取得最大效益； 

(b) 呼吁各政府探讨为此次部长级会议和部长级会议筹备工

作专家组会议提供东道设施、以及为会议筹备工作提供任何其他支助的

可能性； 

(c) 审议部长级会议的拟议议程。秘书处将在委员会辩论工作

的基础上，最后确定议程草案，并将之提交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指派的其

他代表咨询委员会审议； 

(d) 就制订《亚洲及太平洋发展交通运输区域行动方案草案》

(第二阶段，2012 – 2016)事项，包括围绕着资源筹措所涉及的相关议题，

向秘书处提供指导和咨询意见。委员会还不妨考虑采取一种合适的机制，

用以有效开展协作和合作，更好地制订区域行动方案； 

(e) 促请各政府积极参与此次部长级会议的筹备进程，尤其是

参与：(a) 撰写关于交通运输领域的国家报告；(b) 指定国家协调中心。 

 

_______________ 


